服务内容及要求
一、任务来源
为更好地适应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满足自然资源管理新要求，落实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自然资源部改进原耕地分等调查评价方法，形成了新的耕地资源质量分类体系，并在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中部署开展了耕地资源质量分类专项工作，形成了基于“三调”的耕地资源质量分类成果，全面掌握了耕地资源质量本底状况。
2021年，自然资源部将耕地资源质量分类成果年度更新与监测工作纳入年度国土变更调查工作中，已先后开展了2020年度、2021年度、2022年度耕地资源质量分类成果更新与监测工作。按照《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开展2023年度全国国土变更调查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3〕38号）部署，在2023年度国土变更调查工作中，继续部署开展2023年度耕地资源质量分类年度更新与监测专项工作。
2、 工作依据
1、《国务院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耕地资源质量分类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土调查办发〔2020〕13号）；
2、《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开展2023年度全国国土变更调查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3〕38号）；
3、《陕西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做好2023年度国土变更调查工作的通知》（陕自然资发〔2023〕58号）；
4、《2023年度全国国土变更调查实施方案》；
5、《国土变更调查技术规程（2023年度适用）》；
6、《耕地资源质量分类年度更新与监测技术手册》（2023年）；
7、《耕地资源质量分类数据规范》（征求意见稿）。
3、 工作目标
以2022年度耕地资源质量分类更新成果、2023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为基础，结合2023年度所有土地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项目竣工验收资料，完成2023年度耕地资源质量分类更新工作，全面掌握2023年度内耕地现状变化及耕地质量建设引起的耕地质量变化情况，保持耕地质量分类数据的现势性。
按照“每年监测全省1/3的县级行政区，3年覆盖全省所有县”的要求，继2021年第一批36个监测县和2022年第二批35个监测县后，2023年度完成第三批剩余的33个县耕地资源质量监测工作，掌握耕地质量变化趋势，提高耕地资源质量分类结果的准确性。
4、 采购内容
1、 编制《陕西省2023年度耕地资源质量分类更新与监测技术手册》，协助完成技术培训，开展技术指导；
2、  整理部下发基础数据，制作下发市、县级的基础数据包；
3、 确定2023年度监测县名单及各县监测样点数量；
4、 指导全省除西安市新城区、碑林区以外的105个县（区、市）开展2023年度耕地资源质量分类更新工作；
5、 指导全省第3批33个县开展2023年度耕地资源质量分类监测工作；
6、 对全省2023年度耕地资源质量分类更新与监测工作县级成果和市级成果组织进行质检和核查，包括质检软件核查和人工核查；
7、 完成2023年度耕地资源质量分类更新与监测成果省级汇总分析，编制省级汇总成果；
8、 基于陕西省2023年度耕地资源质量分类更新与监测工作成果开展进一步深入研究，取得一定科研成果，在省级以上公开发行的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成果。
5、 采购要求
（1） 工作成果1.汇总形成全省除西安市新城区、碑林区以外的105个县（区、市）2023年度耕地资源质量分类更新数据库；2.汇总形成全省第3批33个监测县2023年度耕地资源质量监测数据库和监测样点汇总表；3.分析全省2023年度耕地资源质量分类更新与监测结果，编制《陕西省2023年度耕地资源质量分类更新与监测报告》，形成全省2023年度更新与监测工作《基础资料汇编》。
[bookmark: _GoBack]（二）时间要求2024年6月15日前：进行工作准备，收集基础资料，开展外业调查。2024年8月31日前：组织县级按照国家下发的基础库完成年度更新与监测工作，形成2023年度耕地资源质量分类更新和监测数据库，完成质检并上报自然资源部。2024年12月31日前：以自然资源部统一下发的2023年度耕地资源质量分类数据库和汇总表，完成省级耕地资源质量分类更新与监测数据汇总分析。
